
3月 25日，诉讼服务大厅开放第一天，当事人在测量体温、消毒和信息登记后，采取“一案一窗

口”的方法开始办理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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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是花一样的年龄，也是一个让父母头疼的年龄，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好处于叛逆期，孩子的独立意识和

自我意识开始苏醒，无时无刻都想摆脱父母的束缚……

3月 20日凌晨 2点，汝州警方接到禹州市民冯某某

的报案，称自己的女儿冯某找不到了，家人得到消息其

在汝州被控制不能回家，请求警方帮助寻找。市公安局

风穴路派出所接到警情后，值班副所长武改良立即带领

值班人员对辖区内的可疑区域进行摸排，初步判断这起

案情可能为非法拘禁或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

理活动。

同时，武改良还与冯某的家属联系沟通，确定位置

缩小排查范围，最终在烟风路附近一出租房内发现了该

女孩。原本以为这起案情就这样快速结案，可接下来发

生的事情，甚至让冯某的家人都感到吃惊……

在出租房内，武改良发现了 2男 2女（未成年人），

现场还有几个从事网络直播的手机支架，有多年从事基

层工作的武改良一眼就看出了里面的端倪。办案民警将

冯某等四人带回派出所后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对带回

的 7部手机进行翻看，发现里面存在涉黄嫌疑。

凌晨 2时 30 分，冯某四人被带到风穴路派出所，

后经对四人反复工作询问，查明自 2019年 10 月份以

来，佑某利用番茄 APP、土豆 APP、快手成人版 APP，组

织“二哥”（女，汝州人，现在逃）、冯某等人利用网络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案。鉴于案情重大、复杂，风穴路派出

所立即就此案向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和法制室进行汇

报，于当日 21 点将两名男子（佑某、许某）移交市局治

安大队，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张红阳

“鲁法官，这下我的房子、银行卡账

户、公积金账户能解封了吗？‘老赖’榜和

限制高消费也能给我取消了吗？我真是

有急事，这些措施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请

你们一定要尽快解除”，当事人史某问

到。2020年 3月 25日，在汝州市人民法

院执行局，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场

履行完毕。

这起案件能够顺利执行完毕，与汝

州市法院疫情期间执行工作不放松，“线

上线下”双查控，及时采取“失信限高”措

施密不可分。

线上查控第一“封”。陈某申请强制

执行史某合同纠纷一案进入执行程序

后，案件承办团队通过线上联合查控系

统，第一时间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资

金、支付宝、微信、股票、保险账户等进行

查控，并限额冻结了被执行人账户资金。

线下查控第二“封”。通过线上系统

查询，以及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人

房产信息和公积金等信息后，办案团队

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迅速到不动产登

记机构和公积金中心，将被执行人的房

产和公积金进行了查封冻结。

“失信限高”第三“封”。线上线下查

控后，被执行人仍未履行到期债务，办案

团队依法将被执行人纳入了“失信被执

行人员名单”，并下达限制消费令，对被

执行人的高消费进行限制，其支付宝、微

信等相关功能、办理银行授信、乘坐飞机

高铁动车以及子女就读名校、参军就业

等受到影响。

主动沟通求“解封”。3月 23日，迫

于法院“三封”压力，被执行人史某主动

和承办法官联系，表示愿意马上支付案

件欠款。经承办法官协调，3月 25日该

案件顺利履行完毕，随后，法院对被执行

人史某的“解封”措施也在依法进行。

最后，执行法官鲁晨阳告知被执行

人“疫情期间，法院执行工作不停歇，一

定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及时主动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三封’措施若是不够，后

面还有‘四封’，‘五封’，接续‘封’等着，

届时还会配闪亮手铐一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通讯员 鲁晨阳 史炎龙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矢志抗“疫”勇于担当
———汝州市人民法院扛起责任答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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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铃铃……”近日，汝州交警指挥中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接线员接通电话后，报警人声称发现一起交通事故，伤者躺在路

边，驾驶人已驾车逃逸。

在接到报警后，汝州交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细致认真勘查现场，

调取周边监控，固定证据。并与报案人联系，据报案人回忆，当晚路过

该路段时，路上人烟稀少，发现路中间停着一辆小轿车，车主神色慌张

地在旁边徘徊打电话，走到跟前发现花坛边还躺着一个人，报案人意

识到这可能是一起交通事故，车主此时上车准备驾车逃逸，于是报案

人赶忙记下车牌号，看到该车逃逸后，拨打报警电话。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车牌号，经调查得知了车主信息，联系车主后

最终锁定了肇事司机张某涛，肇事司机迫于压力拨打了投案电话，民

警于案发后 1小时在汝州市钢材市场院内成功查获肇事司机张某涛

和肇事车辆豫 DCB180。

经调查，2020年 3月 13日 21时左右，在汝州市云禅大道和望城

路交叉路口路段，张某涛驾驶一辆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时，将行人

杨某撞倒，致其当场死亡，此后，张某涛驾车逃逸。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交通肇事逃逸，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是记录车辆信息。尽可能全面记录对方的车型、颜色、车牌信

息，信息量越全越好。如果事发突然，至少第一时间认清对方车辆颜

色、品牌、车型以及车牌归属地及车号，为后期提供证据进行积累。确

认信息尽快报警，或者确认车辆信息和逃逸路线以后，将车迅速停到

路边安全区域选择报警。

同时，交通事故报警可以拨打 122或 110。报警时，一定要用简明

清晰的方式告诉接警人员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简单经过、对方车辆

信息、逃逸路线以及现状等，信息量尽量全，但表述尽量简洁，同时电

话需要保持畅通，以便办案民警能及时取得联系。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张少格

一 份 特 殊 的 礼 物
为有效遏制侵财性案件高发多发态势，进一步提升

对多发性侵财犯罪的打防管控效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确保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汝州市公

安局街面屯警、动中备勤，加大街面巡逻防控力度，有效

震慑街面违法犯罪，不断挤压侵财类案件的作案空间。

3月 24日晚上，反恐大队开展日常步行巡逻，途经

市烟草局门口，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执勤人员面前，挺

直了腰杆，羞涩却坚定有力地敬了一个礼，巡逻的反恐

队员也向小女孩回礼。随后，女孩将手中的两瓶旺仔牛

奶送给了她崇拜的警察叔叔，说了句“警察叔叔辛苦了!”

就跑开了。

由于事发突然，没有拍下小女孩向执勤人员敬礼的

画面，但是执勤人员将事件发布到了朋友圈，网友们纷

纷点赞。

警察是一份特殊的职业，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神圣

职业，也是新时代最具奉献精神的英雄群体。他们有赤

胆忠心，也有铁血柔情，他们用浑身正气维护着一方安

宁，编织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

大街小巷有警察巡逻的脚步，风里雨里有警察执勤

的身影，执法一线有警察的英姿飒爽……哪里有需要，

哪里便有警察。他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的深刻含义。岁月静好，他们甘心负重前行。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韩恒超

遇肇事逃逸不可取

法院执行措施显“神通”，当事人主动履行求“解封”

市公安局街面屯警进行巡逻防控

3月 25日，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双方现场交接完毕

今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袭而来，

“封城、车辆限行、隔离观察……”一系列举措迅速

控制了疫情的传播，但对于法院工作提出了考验。

面对这突如其来“大考”，汝州市人民法院沉着应

对，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矢志不移，决胜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发生以来，汝州市人民法院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把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成立了由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为组长的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并且制定了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第一时间传达到全体干警。并多次通过钉

钉视频会议平台召开党组会议和党组扩大会，安

排部署疫情防控及审判执行工作。

该院联合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发布

《关于敦促新冠肺炎高危重点人员如实登记申报

的通告》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及时出台

《防疫情保大局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有力司法保

障的实施意见》从 5个方面明确了 18 项具体举

措，全方位为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为企业战胜疫情健康发展注入动力和信心，让企

业轻装上阵渡过难关。

疫情面前，汝州市人民法院“班子”成员冲锋

在前，牢牢扛起了责任。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始

终奔波在一线，检查督导分包街道无主小区的联

防联控工作；带领法院干警到市传染病备用医院

走访慰问，并送去慰问金 10000元；赴对口帮扶村

米庙镇于窑村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并慰问一线值守

人员；带领班子成员到各部门慰问干警并督导疫

情防控工作。

勇于担当，打造“智慧诉讼服务”新模式

汝州市人民法院创新工作方法，迅速适应在

抗击疫情“无接触”情况下开展审判执行工作，着

力打造“智慧诉讼服务”新模式，做到办案、防疫两

不误。压实责任，推进网上“断案”。该院针对疫情

防控期间的审判、执行工作，多次召开党组扩大会

周密部署案件立审执各环节线上诉讼工作。为推

动案件网上办理，该院层层分解压实工作任务，审

管办细化节点管控，定时通报网上办案情况；信息

中心畅通服务网络，与移动公司合作专门铺设至

看守所网络专线，改造两个“云间法庭”，为线上服

务提供坚实保障。利用云视讯视频会议系统，先后

对法官和书记员进行互联网庭审相关系统的线上

培训，截至目前，共培训 300余人次。

立案，庭内庭外同服务。为有效防控疫情，1月

28日以来，该院通过“一网一微”及时发布《疫情

防控期间诉讼提示》和《关于暂时关闭诉讼服务

中心及信访接待场所的公告》，引导当事人优先

通过网上立案、移动微法院、12368 诉讼服务热

线、咨询专线电话等线上渠道，进行网上立案、联

系法官。恢复开放诉讼服务中心后，当事人、律师

等诉讼参与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逐一进行体

温检测、手部消毒、信息登记，轮流进入大厅办理

相关事宜。同时，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继续推

行网上立案服务，通过河南移动微法院、河南诉

讼服务网、12368 司法服务热线等线上方式接受

当事人的提交材料、查询或咨询业务，让他们居

家就能完成诉讼。

审判，“线上”“线下”齐发力。疫情防控期

间，汝州市人民法院业务庭室按照以远程视频

庭审为主、现场开庭为辅的工作原则，“线上”

“线下”齐发力。通过移动微法院、云上科技法

庭、云间互联网庭审等平台多样化开展网上庭

审。及时出台《关于运用远程视频庭审系统进行

询问、调解、听证、开庭等事项的管理规定（暂

行）》对运用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开展诉讼活动进

行了规范。

该院的“云上法庭”系全省第一家。2月 5 日

下午 3时，在汝州市法院钟楼人民法庭一号审判

庭内，随着清脆的法槌声响起，一起离婚案件正

式开庭。“云上法庭”敲响“线上开庭”第一锤。

院领导带头办案，网上庭审常态化。2月 13日

上午，汝州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利用

“云上法庭”网上远程开庭系统“隔空”审理了一起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

了庭审直播。继杨长坡网上开庭后，其他员额法官

也相继穿上法袍披挂上阵，网上开庭办案。

2月 17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代院长王辉到汝州市人民法院调研指导工作，该

院全体干警深受鼓舞，迅速行动。仅 2月 18日一

天，刑事审判庭就利用“云间法庭”审理了 3 起刑

事案件。2月 19日，杨长坡利用“云上法庭”开庭审

理一起交通肇事案。目前，该院已掀起了网上开庭

热潮，网上办案已成新常态。

自 2 月 4 日至 3 月 18 日，汝州法院共办案

1808件，通过移动微法院、云上科技法庭、云间互

联网庭审等信息化办案 488件，有力地维护了诉

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执行，“线上”“线下”双推动。疫情防控期间，

汝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积极应对，“线上”“线下”

双推进，以更加有效的举措和更加主动的作为，

确保执行工作不等、不停、不拖。一是线上执行优

先选。大力推行“线上执行”为主的措施，通过网

络、微信、电话等方式办理案件。确需约见当事人

的，妥善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让执行工作不因疫

情停摆。二是线下查控不断档。安排外勤组到房

产处、车管所、银行开展查控工作，对长期找不到

被执行人进行查找。三是拍卖兑现不打烊。加大

网络司法拍卖力度，对条件具备的及时安排线上

拍卖。截至 3月 18日，该院执行局共通过网上电

子云送达平台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 1213

份，向被执行人送达失信决定书和限制高消费令

各1211件，共结案 365件，其中通过微信、电话沟

通结案 116件。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为贯彻落实上级法院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推进

会会议精神，3月 5日，汝州市人民法院召开党组

扩大会，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自 3

月 6 日至 11日，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率先

垂范，其他班子成员分成六组，分别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及部分员额法官深入律师事务所、辖区企

业、公司进行走访调研，就优化营商司法环境征求

意见、建议。

米庙镇于窑村扶贫基地，22 名于窑村民正在

忙着剪裁、缝纫、制衣。在汝州市人民法院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2月 20日，河南信富服饰有限公司

扶贫车间正式复工复产，15名贫困户返岗复工。驻

村工作队 3名队员全部“下沉”，协助该公司检测

返岗复工员工体温，把好疫情防控关。

3月 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

院工作视频会议，表彰 2019年度全省法院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汝州市人民法院荣获“全省优秀基

层人民法院”称号，被记“集体一等功”。

荣誉激发活力，荣誉唤起责任。疫情防控阻

击战尚未结束，“答卷”仍在书写。汝州市人民法

院全体干警将继续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认真

学习程建阳同志先进事迹，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

命，在大考中继续交出合格“答卷”。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通讯员 刘雪


